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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师范学院文件 
校资产〔2023〕16 号 

 

关于印发《淮南师范学院固定资产损坏 

丢失赔偿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淮南师范学院固定资产损坏丢失赔偿办法》经学校 2023 年第

10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淮南师范学院 

                            2023 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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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师范学院固定资产损坏丢失赔偿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校固定资产的管理，增强师生员工爱护国

家财产的责任心，防止国有资产损坏和流失，根据《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管理条例》等相关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赔偿责任认定 

第一条 由以下主观原因造成固定资产损坏或丢失，应予赔偿。 

（一）违反操作规程，造成固定资产损坏。 

（二）不按制度要求，未经批准，擅自动用或拆卸、改装固定资

产致损。 

（三）工作失职、指导错误、纠正不及时，或保管、使用不当造

成损坏。 

（四）不按规定办理领用、借用、移交等手续造成丢失、缺损。 

（五）擅自将固定资产带出学校造成损坏或丢失。 

（六）属于个人领取、保管、借用的便携式固定资产发生的损坏

或丢失。 

（七）未采取有效的防盗、防火、防水等安全措施，未能尽到保

管责任或因管理不善，责任心不强造成固定资产丢失或被盗。 

（八）私自处置待报废固定资产的。 

（九）其他人为因素造成固定资产损坏、丢失的。 

第二条 下列客观原因造成固定资产损坏和丢失，经使用或管理单

位相关人员和负责人证实和现场鉴定确认，可免于赔偿。 

（一）因实验操作本身的特殊性（如仪器的检修、试运行等），使

损坏属不可预见。 

（二）经批准试用，试运行的实验操作，检修等，虽然采取了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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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措施仍未能避免的损坏。 

（三）由于固定资产使用年代长、本身出现的质量问题（如缺陷、

老化等）造成正常使用中的损坏。 

（四）由于不可抗拒的外因（如突然停电、停水、外接电源故障

等）造成的意外损坏。 

（五）因被抢、被盗造成的丢失，能提供公安机关报案证明或学

校 110指挥中心证明且不属于责任事故的。 

（六）因其他客观原因造成的意外损失，经学校固定资产事故鉴

定小组认定可以免于赔偿的。 

第二章 赔偿标准认定 

第三条 可由个人携带保管使用（借用）的设备，如照相机、摄录

像机、微型笔记本电子计算机、平板电脑等因主观原因造成损坏、丢

失的，当事人应负完全责任，按原值赔偿。 

第四条 仪器设备零部件因主观原因造成损坏、丢失，能修复使用

的，按照零部件及维修费用赔偿。 

第五条 不符合本办法第三条、第四条赔偿标准认定的且因主观原

因造成资产损坏、丢失的均按资产管理系统中的净值赔偿，如果净值

小于资产原值 10%的，按资产原值的 10%赔偿。 

第六条 凡属主观原因造成固定资产损坏、丢失的，当事人和使用

单位应主动上报，对隐瞒不报，一旦学校查出，其赔偿金额加倍。 

第三章 赔偿处理权限 

第七条 赔偿处理权限 

（一）对单件原价值 10 万元以下（批量 10 万元）的固定资产损

坏或丢失的，由使用单位查明原因，提出处理意见和计算赔偿金额，

分管校领导审核后，报院长办公会审批。 



 4 

（二）对单件原价值 10 万元以上（批量 10 万元以上）的固定资

产损坏或丢失的，由资产归口管理部门组织人员查明原因，会同资产

与实验室管理处共同提出处理意见，报学校院长办公会或党委会研究

审批。 

第八条 损坏、丢失固定资产的责任事故，属于多人共同负责时，

应根据责任大小分担赔偿。  

第九条 由于学生个人原因造成固定资产损坏或丢失，由学生所在

二级学院参照本办法相关条款规定进行赔偿责任和标准认定并代收赔

偿款。 

第四章 赔偿处理程序 

第十条 发生固定资产损坏丢失等事故，使用单位应先采取措施防

止损失加大并及时保护现场。按照处理权限，当事人或使用单位应书

面写出固定资产损坏丢失事故报告，并附必要的证明材料，及时处理

或通知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处理。 

第十一条 如因抢、盗造成的损失，使用管理单位应及时向公安机

关报案，同时报告学校相关部门。 

第十二条 确定赔偿金额并经学校研究后，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书面通知财务处，从赔偿人工资中扣除；由二级学院代收学生的赔偿

款必须及时交财务处，并将交款证明交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第十三条 赔偿处理完成后，有关责任单位依据相关文字材料（事

故报告、处理意见等），组织进行固定资产维修或办理固定资产盘亏手

续。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校资产〔2016〕27 号文同

时废止），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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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师范学院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21日印发 

 

 


